
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系统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加涅是继布卢姆之后，又一位对目标

理论有重大影响的心理学家。西方教育心理学界认为，布卢姆的教育

目标分类系统和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系统都是指导学习目标设计的

很有实用价值的学说。加涅在《学习的条件》一书中，对学习结果进

行了分类，提出了五种学习结果：言语信息、智力技能、认知策略、

动作技能和态度。

（1）言语信息

言语信息作为一种学习结果，是指学习者通过学习以后，能记忆

诸如事物的名称、符号、地点、时间、定义、对事物的描述等具体的

事实，能够在需要时将这些事实陈述出来。他们所陈述的信息是基于

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句子（或命题），是被言语化了的，所以称“言语

信息”。虽然言语信息的学习主要涉及的心理过程是记忆，但并不能

就此轻视这类学习结果，它同样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因为它是其类型

的学习结果习得的基础，如：学生在进行经济学原理的研究时，必须

充分利用有组织的生产、产品销路、金融等多方面的宽厚的基础知识；

一个受过训练的化学家，除了懂得如何应用化学原理外，还须知道大

量的有关该学科的信息；要学习某一认知策略，学生必须首先获得有

关策略的言语信息。在学校教学情境中，学生对信息的习得通常是教

师以口头（口头语言）或以文字方式（书面语言）进行传授的学习结

果。判断学生是否获得信息主要看他们是否能把所获得的信息表述出

来。



（2）智力技能

智力技能作为一类学习结果，是指学习者通过学习获得了使用符

号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智力技能与言语信息不同，言语信息与知

道“是什么”有关，而智力技能则与知道“怎样做”有关，例如：通

过计算将分数化为小数，在英语的造句中，能够使单数动词与单数主

语保持一致等都是相关动作技能习得的实例。言语信息的学习是从不

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的过程，智力技能的发展则是从简单

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智力技能可以细分为若干小类，较简单的是辨别技能，进一步是

形成概念。在形成概念的基础上学会使用规则。智力技能的最高形式

是高级规则的获得，这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关。下面分别说明这些习

得技能的性质。

辨别是将刺激物的一个特征和另一个特征或者将一个符号与另

一个符号加以区别的一种习得能力，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味觉等方面的辨别。如：儿童能辨别三角形和正方形等几何图形，学

习地质学的大学生能区别不同性质的岩石标本。学习辨别技能的重要

性在于它是学习其他技能的必要前提。

概念是对同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特征的反映。概念的习得有两种

形式，一种是在一系列事物中找出共同属性并给同类事物赋与同一名

称，这类概念一般被称为具体概念。因为只有区别事物的不同特征，

才能发现事物的共同属性，所以辨别技能是形成概念的基础。另一种

是以定义的方式习得，相应地这类概念叫做定义性概念，有时也把它



叫做抽象概念，以便与具体概念相区别，例如“对角线是连接四边形

对角顶点的线”即为定义性概念。在学校里学习的概念大多是定义性

概念。

规则是揭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言语表述，它可

以是一个定律、一条原理或一套已确定的程序，例如，“句子的第一

个词的词首字母必须大写”是英语语法的一条规则；“长方形的面积

等于长乘宽”是一条数学定律。规则使学习者能对某一类事物做出同

一类的反应。运用规则与陈述规则是不同的，后者仅是言语信息的学

习结果。然而，能运用该规则并非一定能说出规则，例如儿童早在学

习语法规则之前就会口头造句；同样会说“欧姆定律”，也并不一定

能运用该规则解决具体问题。规则的学习以概念的学习为基础，在多

数教学情境中，规则的学习往往不是逐条地、孤立地进行的。一门课

程中，许多有关规则或原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体系，形成

高级规则。因此，有时学习者所学的是“一套有组织的智力技能”，

其中某些简单规则的学习构成另一较复杂的、高级规则学习的先决条

件。

通过简单规则的重新组合而获得的高级规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应

用性。高级规则作为一种学习结果，是学习者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思维

的产物，但它并不是先前习得的规则的简单的运用，而是一个产生新

的学习的过程。学习者在试图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时，可能把属于不

同内容范围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规则结合在一起，组成一条能解决该

问题的高级规则。高级规则虽然在复杂性上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较简



单规则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仍是规则。

（３）认知策略

随着学习者不断地学习和发展智慧技能及其他性能，他们也发展

了用以自我调控其内部学习过程的方式，这便是认知策略的习得。所

谓认知策略是学习者借以调节他们自己的注意、感知、记忆和思维等

内部心理过程的技能。在信息加工心理学中，也将认知策略称作执行

控制过程。上面所述的智力技能是运用符号处理问题的能力，即处理

外部世界的能力，而认知策略是自我控制与调节的能力，即处理内部

世界的能力。学习者通过认知策略指挥他自己对环境中刺激物的一定

特点予以注意，对学习的事物进行选择和编码，对学习所得进行检索。

学习者的认知策略还影响他对已掌握的言语信息和智力技能的综合

思考，以提出解决问题的高级规则。认知策略不指向具体的外部内容，

如言语或数字，而是普遍地适合于各种各样的知识内容。例如：如果

学习者的注意策略得到改善，那么这种策略将会被应用于任何学科的

学习，而不管其内容如何。认知策略的习得使学习者学会了如何进行

导致更多学习的反省思维和分析思维，学会了如何学习。

比较以上三方面的认知学习可以看出，在感知觉基础上通过记

忆，学生获得大量的言语信息，是较简单的认知学习；在感知觉基础

上，通过思维，获得有关外部事物的概念、规则乃至高级规则，并将

这些概念、规则应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比较复杂的认知学

习。在上述学习的同时，学生还要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认知过程，即

学会如何学习、如何思维，这是更高级的认知学习。



（4）动作技能

虽然在有些课程的学习中，动作技能常常没有被放在中心位置，

但学校的学习中总是包含各种各样的动作技能，从入学儿童学习使用

铅笔和纸写字到学习绘画、唱歌、舞蹈、打球、竞走、跨栏，从学习

实验操作到学习语言的发音等。对人毕生有用的各种基本的动作技

能，在个体的早期的生活中就被学会，成为个人全部技能中的一个“极

少需要意识控制的部分”，然而它们却是个体日常生活和生存必不可

少的。我们说个体获得某种动作技能时，不仅仅指他完成某种规定的

动作，而且指这些动作组织起来，构成连贯的、准确的、合规则的整

体行为。动作技能操作的流畅与时间的精确性能够反映行为表现的内

部组织程度。

动作技能的学习往往与认知学习交织在一起，因为动作技能通常

由一套序列步骤或动作构成，学生在学习某个动作技能时，必须知道

或掌握动作技能组成的程序及相应的规则，以便随着练习的继续，动

作的水平有所提高。

（5）态度

除了动作技能的之外，学习还会导致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内部状

态的建立。这便是加涅所谓的学习的第三大类结果——态度。态度是

习得的、影响个人对特定对象做出行为选择的有组织的内部准备状

态。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内部状态既有认知成分，又有情感成分。同

智慧技能、动作技能相比，态度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不那么直接，态度

并不决定特定的行为，它以行为的倾向或准备状态对行为产生间接影



响。态度的习得有多种形式，有些可能是源于个别的事件，也可能源

于个体对某种事物的成功与欢乐的体验，有些则可能是常常模仿或观

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对事物的态度。虽然个体的很多态度是在家庭、

社会中获得的，但学校在个体的态度培养上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